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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含合併財務報表) 案。 

說 明：一、本公司 103 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賴

麗真會計師及曾國禓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查核竣事，

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在案。 

二、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一（第 6

頁～第 7頁）及附件三（第 10 頁～第 20 頁）。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3 年度盈餘分派案。 

說 明：一、依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11,963,372元，擬定配發股

東現金股利新台幣55,000,000元(即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0.34097元)，股東

股票股利新台幣50,000,000元(即每股配發股票股利新台幣0.30998元)，合計本

期分配金額新台幣105,000,000元，保留未分配盈餘新台幣4,342,586元，盈餘

分派表請參閱第4頁。 

二、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

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

額。 

三、現金股利分派案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等相關事

宜。 

四、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

動而須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五、本次盈餘分派，係全數分配 103 年度盈餘。 

六、敬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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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103 年度之營業結果 

1.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利分析： 

本公司 103 年度因製程精進及整合集團產銷結構效果顯現，雖 103 年度整體營業收

入 614,311 千元，較 102 年度 624,596 千元減少 10,285 千元，但因整體產製成本降低

而相對營業毛利由 102 年度 88,432 仟元增加至 103 年度之 152,055 千元，加上台北承

德大樓完工正式啟用挹注獲利,因此 103 年度稅後純益 119,634 千元，遠較 102 年度稅

後純益 25,759 千元為佳。 

2.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 103 年度研究發展費用為 1,722 千元，佔營業收入淨額 0.28%，主要係開發

新產品及提高產品良率研發，為提升公司自有品牌產品競爭力，本公司仍持續積極開

發高利基產品。 

 

二、104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1.經營方針 

近年市場對於可攜式消費性電子產品應用範圍越來越廣泛，本公司致力於歐美相

關高階產品市場開發成效顯著，相對訂單增溫不少，針對此一利基，本公司 104 年度

經營方針上，將持續對歐美客戶加大及加深產品應用面耕耘，同時因應近年中國人力

成本持續上漲問題，本公司仍持續調升集團於台灣區產製比重，並加快自動化設備投

資時程，以降低人力成本上漲衝擊並可進一步提升產能，而增加營收與挹注獲利，此

外因台北承德大樓已正式啟用對外招租，將可挹注租金以增加集團獲利。 

 

2.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主要產品預期銷售數量如下: 

                單位：K / PCS 

產  品  別 104 年預期銷售量 103 年實際銷售量 

整流二極體 760,741 633,951 

前述預計數量係依據一Ｏ三年度及一Ｏ二年度實際銷售數量與未來集團產銷配

置結構為預測基礎，惟因同業競爭激烈，故一Ｏ四年度預期銷貨數量本公司僅以保守

估計。 

3.重要之產銷政策 

本公司所屬產業為半導體業，目前產銷政策係採接單性生產，依據市場整體產業

發展、市場供需、公司既定產能及庫存水位擬定年度產銷計劃，並視實際接單狀況隨

時予以調整，據以控管水平庫存量。 

在銷售政策上仍是以自有品牌為主，惟因近年中國電子資訊廠商崛起，中國內銷

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因此本公司將持續調增高利基產品市場之歐美客戶群比重，推展

智慧型手機及 LED 等應用面產品之行銷，以提高整體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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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麗正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104.06.26 

條文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及依據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人組織董事會，董事由

股東會中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組織董事會，董

事由股東會中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

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數不得少

於二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獨立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

度，由股東會就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有關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

定辦理。 

因應主管

機關要求

及公司營

運需要修

訂。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十

九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三月

一日，……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

年六月三十日，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三十二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第三十

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

日，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一年六

月二十八日。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十

九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三月

一日，……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

年六月三十日，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三十二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第三十 

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

日，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一年六

月二十八日，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０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增列修訂

次數及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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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04 年 4 月 28 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監察人

持有股數如下： 

(一)董事 

 

姓   名 持有股數 持股比率 備  註 

瑞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文騰 

41,501,815 25.72%  

瑞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江涯 

瑞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宜木 

瑞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鳳琴 

瑞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瑞萍 

合計數 41,501,815 25.72%  

 

(二)監察人 

 

姓   名 持有股數 持股比率 備註 

聚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怡岑 
7,279,544  4.51%  

葛俊人 0    0﹪  

合計數 7,279,544 4.51%  

 

註：1.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1,613,028,810 元，已發行股數為 161,302,881 股。 

2.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全體董事、監察人最低應持有股數如下： 

‧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數：12,097,716 股。(7.5%)  

‧全體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1,209,772 股。(0.75%) 

3.全體董事實際持有股數：41,501,815 股；全體監察人實際持有股數：7,279,544 股， 

  已達法定股權成數標準。 

4.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有股數已達法定股權成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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